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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陳
請
政
府 
聽
候
處
理
公

熟
誠
不
待
遊
琼
員
到
勸
即
照
後
開
本
會 

及
捐
寄
治
匪
經
費
者
尤
爲
歌
迎
此
啟

-
人
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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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當
局
意
見
大
致
謂

民
國
十
四
年
.

日 
駐
雲
坤
全
加
開
平
會
館
總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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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四
庫
全
書
贈
送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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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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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
黎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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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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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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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
交
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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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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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
力
〃
八
十
八
員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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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
官
貨
冊
一如
上
電
模)
歸
伺̂

^

繫̂

^

仍

炙

營

隽

再
發
公
债
函
荷
各
郎
洪
門
昆
仲
勸
累
以
各 
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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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
凍
笈
樂
扱
険
叠
修
以
桑
^
®
®
*
:
^
亥
券

門
之
光
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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願
其
榮
勉
旃
之
仲
昆
芥
厚
望

洪
門
胃
業
會
撼
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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